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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财〔2021〕11 号 
 

 

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《华中科技大学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办法》经 12 月 29日

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中科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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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学校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，提高间接费用

使用效益，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，进一步激励科研人员多出

高质量科技成果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

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50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21〕3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以及《华中科技大学科研经费管理

办法》（校财〔2021〕10 号）有关间接费用管理规定，结合学校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项目主管部门在经费管理办法或经

费预算中明确规定了间接费用的科研项目。 

第三条  间接费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核算、分级管理、统筹

使用，分为学校、学院（系）及项目（课题）组间接费用。 

学校间接费用纳入校部预算统筹用于学校能源、房屋等公共

成本补偿支出、科研奖励及其他有关管理费用的补助支出。 

学院（系）间接费用由学院（系）统筹用于学院（系）公共

设施水电费、维修保养费、物业管理费、科研绩效及其他用于加

强本单位科研管理和支持的相关费用。 

项目（课题）组间接费用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任务实施情

况在项目（课题）组内部统筹用于缴纳科研用房等公共资源占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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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，研究过程中不能单独计量的仪器设备或科学装置运行发生水、

电、暖费用，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通用设备、办公用品、业

务接待、专利维护等与科研活动有关的管理性费用以及科研绩效

等。也可作为直接费用的补充。 

第二章 间接费用的预算与分配 

第四条  项目负责人在编制预算时，应足额填列间接费用预

算，经财务处审核、学校科研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上报。对于项

目主管部门明确规定间接费用比例的科研项目，按照规定比例填

列；对于没有明确规定间接费用比例的其他财政科研项目，参照

《华中科技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（校财〔2021〕10 号）规定

比例填列。 

第五条  学校作为承担单位承接的科研项目，如需向合作单

位拨付间接费用，需要依据批复预算按照项目执行进度及时完成

拨付。学校作为合作单位参与的科研项目，负责人应与承担单位

约定间接费用分配方案，确保资金及时拨付，保障学校及自身权

益。如对方单位不拨付或拨付间接费用不足，则按学校间接费用

分配比例对实际到位的经费核定。 

第六条  学校依据项目主管部门批复的间接费用经费预算

足额提取，并按一定比例在学校、学院（系）和项目（课题）组

之间分配，分配比例按照《华中科技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（校

财〔2021〕10 号）相关管理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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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学校提取间接费用后，学院（系）不得再以任何名

义从项目经费中提取间接费用、资源占用费、水电费等。 

第三章 绩效支出的计提与发放 

第八条  绩效支出包含在项目（课题）间接费用中，是结合

科研人员实际贡献、体现科研人员价值安排的激励支出。学校加

大对科研人员的激励力度，间接费用中绩效支出安排向创新绩效

突出的团队和个人倾斜。间接费用不设绩效支出比例限制，但应

优先用于项目相关的间接成本补偿。预算中明确了绩效支出金额

的项目，其绩效支出金额原则上不能超过批复的预算。 

第九条  绩效支出的提取流程。项目负责人填写《华中科技

大学科研绩效提取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申请提取绩效，学院（系）

结合项目的年度进展、中期评估、结题验收等情况组织绩效考核

并签署考核意见，科研主管部门签署审批意见。财务处根据审批

表提取科研绩效，转入项目负责人所属学院（系）科研酬金综合

户。 

第十条  每年申请提取科研绩效的次数及金额均不设限制，

但原则上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前提取的科研绩效不得超过项目组

间接费用总额的 80%。科研绩效根据科研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发放。

项目进行结题验收后，已通过验收的项目可发放该项目绩效支出

的剩余部分，未通过验收的项目不予发放。项目延期、终止或撤

销的，项目科研绩效按项目主管部门相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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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项目负责人根据参与项目科研人员在项目工作

中的实际贡献确定绩效发放名单和金额，向学院（系）提出发放

申请，由学院（系）按照酬金发放程序办理。 

第十二条  未明确规定间接费用的纵向科研项目，如直接费

用预算中包含“绩效支出”的，其科研绩效的提取和发放参照本办

法执行。 

第四章 附  则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学校科研主管部门和财务处共同负责

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《华中科技大

学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办法》（校财〔2016〕1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华中科技大学科研绩效提取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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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华中科技大学科研绩效提取申请表 

经办人  联系方式  

所在院系  
科研系统 

项目编号 
 

本次申请提取 

绩效金额 
            元 

间接费用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编号 
0185             

间接费用项目 

可用余额 
             元 

累计提取绩效 

占间接费用比例 
           % 

项目进展阶段 □提交年度报告 □通过中期检查 □通过结题验收 

绩效 

提取 

申请 

请结合相关报告结论就项目研究进展情况作简要说明。 
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  

年   月   日 

院系 

考核 

意见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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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 

主管 

部门 

审批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 

年   月   日 

备注： 
1.本表中的间接费用均指学校分配给项目（课题组）的间接费用。间接费用项目编号以 0185开头，

项目负责人可在数字化财务办公平台上查询项目收支明细及余额； 
2.科研绩效提取以项目（课题）的年度进展、中期评估、结题验收的结论为依据，由学院（系）及

学校科研主管部门组织考核或审定，每年申请提取科研绩效的次数及金额均不设限制，但原则上项目通
过结题验收前提取科研绩效不得超过项目组间接费用总额的 80%。 

3.未明确规定间接费用的纵向科研项目参照上表填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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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中科技大学财务处 主动公开  2021年 12月 31日印发 


